
立法會CB(1)176/07-08(01)號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7年 11月 6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1. 南港島線  
 

2008年 1月  

交通事務委員會對上一次在 2005年 2月 25日會

議上進行討論。  
 
立法會亦在 2006年 1月 11日通過議案，促請政

府盡快落實興建地鐵南港島線，以便在 2012年
或之前通車，並同時研究如何能避免與其他公

共 交 通 工 具 例 如 小 巴 或 巴 士 等 形 成 惡 性 競

爭，從而保障市民的選擇權和利益。  
 
 

 

2. 在鐵路車站加裝月台幕門及自動月台閘門  
 

2008年 1月  

此事對上一次曾在 2007年 5月 4日討論。由於委

員極度關注兩間鐵路公司需要很長時間才能

在地面及高架車站安裝月台幕門或自動月台

閘門，小組委員會通過如下議案：  
 
" 本 會 強 烈 要 求 地 鐵 有 限 公 司 ( 下 稱 " 地 鐵 公

司 ")於 2012年之前，及九廣鐵路公司 (下稱 "九
鐵公司 ")於 2013年之前，完成所有月台幕門及

閘門之安裝工程。 " 
 

 

地鐵公司表示，就在地面及高架鐵路車站安裝

自動月台閘門相關技術問題而進行的進一步

可行性研究，將於 2007年年底完成。鑒於鐵路

車站若安裝月台幕門，列車與月台之間的夾縫

所構成的安全問題，九鐵公司表示初期會在羅

湖站安裝自動月台伸縮系統，以評估乘客的接

受程度，然後才於其他車站安裝自動月台伸縮

系統。兩間鐵路公司均認為議案中所建議在鐵

路車站安裝月台幕門或自動月台閘門工程的

時間表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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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3. 與《兩鐵合併條例草案》相關的事宜  
 

2008年 1月  

在研究《兩鐵合併條例草案》時，政府當局被

要求跟進以下事宜，並於 6個月內向小組委員

會作出匯報：  
 
(a) 加強在列車內向乘客發放資訊的措施； 

 
(b) 改善非密封鐵路車站月台的空氣流通情況

的措施；  
 
(c) 在鐵路車站設置公共洗手間 (此事項原訂

於 2007年 7月 16日的會議上討論，但因時

間所限而被押後 )；及 

 

(d) 檢討輕便鐵路在西北鐵路服務範圍內整

個公共交通服務市場中所擔當的角色，並

推出適合的改善措施，在收取合理車費的

前提下加強區內的交通服務。 (一份資料

文 件 已 於 2007 年 9 月 6 日 隨 立 法 會

CB(1)2330/06-07(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4. 沙田至中環線 (下稱"沙中線 ") 
 

2008年 3月  

小組委員會對上一次在 2007年 7月 16日會議上

進行討論。  
 
政府當局承諾，在兩鐵合併的立法程序完成後

6個月內，就沙中線的未來路向 (包括該項工程

的方案及時間表 )作出決定。政府當局將於 2007
年年底向小組委員會作出匯報。  
 
 

 

5. 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  
 

有待確定  

政府已決定採用專用通道方案建造廣深港高

速鐵路香港段，因為此方案會大大縮短往來香

港及廣州的行車時間，同時亦有助鞏固香港作

為區域交通樞紐及進出內地南大門的策略地

位。政府當局現正審議九鐵公司提交的項目建

議書，並與內地有關部門就廣深港高速鐵路香

港段與內地段的接駁及其他技術問題交換意

見。政府當局的目標是在 2008年內完成規劃和

設計程序，並在 2009年開始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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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6. 北環線  有待確定  

 
此事對上一次曾在 2007年 1月 15日討論。  
 
 

 

7. 檢討《地下鐵路附例》及《西北鐵路附例》  
 

有待確定  

在地鐵與九鐵系統的營運合併後，有需要對相

關的附屬法例作出多項修訂，以擴大相關規例

和附例的適用範圍。內務委員會在 2007年 5月
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與兩鐵合併有關的

附屬法例擬稿。  
 
在商議的過程中，部分委員認為有需要改善該

兩套附例 (即《地下鐵路附例》及《西北鐵路附

例》)，因為當中某些條文及罪行已不合事宜，

且未能配合現今社會的狀況。另一方面，部分

委員關注若干現行條文的草擬方式。依他們之

見，此等附例的條文沒有作出清晰界定，市民

大眾因而可能無意中觸犯條文。小組委員會察

悉地鐵公司的政策決定，即當時工作的目的是

對 相 關 附 例 作 出 落 實 兩 鐵 合 併 所 必 需 的 修

訂。地鐵公司同意全面檢討有關的附例，並會

參考兩鐵合併後整合鐵路系統的營運經驗及

委員提出的改善個別附例條文的建議，而合併

後的公司將會在 12個月內向立法會滙報有關

檢討的結果。  
 
另外，陳偉業議員先前曾建議需檢討相關附例

內某些規例的執法情況。他指出，九鐵公司在

其列車車廂內播放有聲廣告及節目一直對乘

客造成滋擾。他亦注意到最近有些商業機構獲

准 在 地 鐵 站 內 派 發 單 張 及 進 行 其 他 宣 傳 活

動，而這些商業活動對乘客造成滋擾。  
 
 

 

8. 港口鐵路線  
 

有待確定  

小組委員會對上一次在 2004年 6月 29日會議上

進行討論。  
 

 

擬議的港口鐵路線將提供貨運鐵路走廊，由羅

湖經東鐵或西鐵連接葵涌的新建港口鐵路貨

運站。據政府當局所稱，該鐵路線的興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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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將視乎鐵路貨運需求的增長情況而定。九鐵公

司現正研究此鐵路線的可行性。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仍在等候九鐵公司匯報其

就此鐵路線所構思的方案。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1月 6日  


